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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版】

法務部舉辦個人資料保護法宣導說明會

曾部長呼籲正確認識個資法隱私Hold得住

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合理利用

行政責任內涵，以健全個人資料之保

護。惟個資法施行以來，各界發生不

少疑慮及誤解，例如：「學校張貼榮

譽榜，一律需匿學生姓名？」、「蒐

集個人資料一律要取得當事人書面同

意？」「個資法施行後，公務機關不

得將個資提供予非公務機關（如廟

宇），作為發放敬老金使用？」。是

日的宣導說明會，除將個資法的概念

及常見的謬誤藉由輕鬆的短劇表演呈

現外，另由該部法律事務司同仁為大

家作說明，相信藉由本次活動後，能

使各位對於個資法之意涵及如何正確

使用個人資料，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除此以外，更希望大家都能成為正確

使用個資法的高手」。

法務部毒品審議委員會審議
愷他命仍維持第三級毒品

　【本刊訊】法務部於27日上午召開
「第五屆第四次毒品審議委員會會

議」，主要是審議最近民意代表、媒

體及社會各界關切的愷他命是否改列

為第二級毒品議題，但經審議結果仍

維持愷他命為第三級毒品。

　會中由醫政、食品藥物、警政、調

查、衛生、教育、司法、獄政、觀護

等各機關代表及精神醫學、公共衛

生、法律學者、社會人士、律師等學

者專家，就愷他命之成癮性、濫用性

及社會危害性是否符合第二級毒品之

要件進行廣泛的討論，並由各權責單

位就愷他命維持為第三級毒品及改列

到個資法『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

促進個人資料合理利用』之立法目

的，各界於辦理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業

務時，均能得心應手並正確使用個人

資料。新修正之個資法有別於舊有之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除公務機

關仍全體適用外，非公務機關原則上

擴大適用於所有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團體；而個資法適用客體亦不限於電

腦處理，擴大保護範圍至紙本部分；

另增修告知義務、外洩通知及拒絕行

銷等行為規範；且調整民事、刑事及

　【本刊訊】法務部26日上午於國
家圖書館舉辦個資法上路隱私Hold
得住－「個人資料保護法宣導說明

會」，本次說明會邀請各界職業公

會、協會等等民間團體及法務部所屬

機關代表與會，約500人參加，法務
部部長曾勇夫蒞臨致詞。

　行政院已指定個人資料保護法（簡

稱個資法）除第6條、第54條外，其
餘條文於101年10月1日起施行，為使
社會各界能充分瞭解個資法之意涵，

並協助各界正確認識個資法，以期達


